
、
吭
一
別
占
=
口

九
二
一
集
集
大
地
震
發
生
後
，
各
項
救
災
、
搶
救
及
安
置
的
工
作
旋

即
展
開
，
總
統
於
九
月
二
十
五
日
頒
布
緊
急
命
令
。
同
時
進
行
災
區
的

重
建
工
作
。
為
期
各
級
政
府
在
規
劃
、
研
擬
、
執
行
重
建
計
畫
的
過
程

中
，
均
有
原
則
可
資
遵
循
，
有
共
同
目
標
、
建
立
基
本
原
則
、
確
定
架

構
、
計
畫
範
圓
、
內
容
格
式
、
編
報
流
程
及
時
程
、
各
部
會
分
工
、
審
議

核
定
程
序
及
配
合
措
施
等
，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愛
邀
請
學
者
專
家
、
機
關
代

表
、
民
間
團
體
等
經
過
充
分
討
論
，
訂
定
「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工
作
綱
領
」
'

報
奉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委
員
會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九
日
第
八
次
會
議
討
論

通
過
，
以
做
為
各
部
門
相
關
機
關
推
動
重
建
的
依
據
。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的
成
敗
，
繫
之
於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能
確
實
反
映

災
民
的
需
求
，
能
否
落
實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精
神
與
理
念
，
以
及
能
否
有

周
詳
的
計
畫
據
以
重
建
。
此
種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理
念
及
尊
重
災
民
需
求

的
作
法
，
與
己
推
行
多
年
之
社
區
發
展
精
神
不
謀
而
合
。
災
後
重
建
計
畫

包
括
:
公
共
建
設
重
建
、
生
活
重
建
、
產
業
重
建
及
社
區
重
建
四
項
計

畫
，
前
三
項
計
畫
雖
皆
由
中
央
相
關
各
部
會
負
責
研
擬
，
但
最
後
均
落
實

於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中
，
社
區
重
建
的
工
作
係
以
人
為
本
、
以
生
活
為
核

心
，
重
建
家
園
，
其
作
法
是
由
下
而
上
，
由
地
方
主
導
，
民
間
參
與
、
中

央
支
援
，
將
社
區
發
展
的
理
想
完
全
落
實
在
實
際
的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中
。

對
於
日
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動
有
示
範
作
用
。

-
一

、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綱
領
內
涵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包
括

.. 

公
共
建
設
、
產
業
重
建
、
生
活
重
建
及
社
區

重
建
等
項
，
前
三
者
最
後
均
落
實
於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中
。
茲
詳
述
如
次

.. 

付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計
畫
體
系
詳
圖
一
所
示

.. 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4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圖一計畫體系

叫
計
畫
目
標

.. 

L

塑
造
關
懷
互
助
的
新
社
會

o

z

建
立
社
區
營
造
新
意
識
。

1

創
造
永
續
發
展
新
環
境
。

4

營
造
防
災
抗
震
的
新
城
鄉
。

1

發
展
多
元
化
產
業
。

前置作業

一、提升耐震設計標準

二、地質及災情調查

三、土地基本測量

四、禁限建地區劃設及公告

五、人才及災情資料庫建立

﹒制定特別法及增修現

行法律

﹒防救災體系制度強化

.財源籌措

﹒祭把公業土地處理

.地籍測量與土地複丈

.人力

配合措施

考管血行執

r
a建
設
農
村
風
貌
的
生
活
圈
。

同
基
本
原
則

•. 

L

以
人
為
本
，
以
生
活
為
核
心
，
重
建
新
家
閣
。

Z

考
量
地
區
及
都
市
長
遠
發
展
，
因
地
制
宜
，
整
體
規
劃
農
地
與
建

地
使
用
。

1

建
設
與
生
態
、
環
保
並
重
，
都
市
與
農
村
兼
顧

.• 

營
造
不
同
特
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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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都
市
與
農
村
風
貌
，
建
造
景
觀
優
美
之
城
鄉
環
境
。

4
u強
化
建
物
、
設
施
與
社
區
防
災
功
能
，
建
立
迅
速
確
實
及
其
應
變

功
能
的
運
輸
、
通
訊
網
，
強
化
維
生
系
統
。

1
結
合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與
產
業
型
態
，
推
動
傳
統
產
業
復
興
，
獎
勵

企
業
再
造
。

'
，
趴
明
確
劃
分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責
，
加
強
政
府
部
門
橫
向
、
縱
向
分
工

合
作
;
採
彈
性
、
靈
活
做
法
，
縮
短
行
政
程
序
、
加
速
重
建
家
園
。

1
考
慮
各
級
政
府
財
政
能
力
，
善
用
民
間
資
源
，
鼓
勵
民
間
積
極
參

與
，
建
立
民
眾
、
專
家
、
企
業
及
政
府
四
合
一
工
作
團
隊
。

。
趴
公
共
建
設
、
產
業
、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，
由
中
央
主
導
，
民
間
支

援
，
地
方
配
合

.• 
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由
地
方
主
導
，
民
間
參
與
，
中
央
支

援
;
各
項
計
畫
依
完
成
時
序
分
別
執
行
。

剛
前
置
作
業

.. 

L

臺
灣
地
區
震
區
劃
分
調
整
。

Z

提
升
震
區
水
平
加
速
度
係
數
。

1
研
訂
學
校
建
築
規
劃
設
計
規
範
。

A
h修
定
建
築
物
耐
震
設
計
規
範
。

1
土
地
基
本
測
量
。

&
震
災
紀
念
地
區
、
建
物
劃
定
及
公
告
。

1
活
動
斷
層
禁
限
建
地
區
之
劃
設
及
公
告
。

8
日
月
潭
國
家
風
景
區
之
劃
設
及
公
告
。

以
中
興
新
村
整
體
規
劃
。

m
人
才
及
災
情
資
料
庫
之
建
立
。

同
整
體
重
建

.. 

l

公
共
建
設
計
畫
包
括
:
災
後
公
共
設
施
復
建
計
畫
、
中
長
程
公
共

建
設
計
畫
。

之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包
括
:
農
業
、
工
業
、
商
業
、
觀
光
業
及
有
線
電

視
業
重
建
計
畫
。

1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包
括
:
學
校
教
學
及
學
生
輔
導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褔

利
服
務
、
就
業
服
務
、
醫
療
服
務
及
公
共
衛
生
及
心
靈
重
建
等
計
畫
。

A訊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
.. 

公
共
建
設
、
產
業
重
建
與
生
活
重
建
均
要
落
實

於
社
區
重
建
工
作
中
。

ω
規
劃
要
領

@
鼓
勵
居
民
積
極
參
與
，
透
過
溝
通
、
考
察
，
以
新
觀
念
、
新
作

為
，
確
保
重
建
工
作
順
利
進
行
。

@
重
視
原
住
民
文
化
，
保
存
地
區
人
文
特
色
，
規
劃
利
用
災
變
形
成

之
特
殊
地
形
、
地
物
。

@
鼓
勵
節
約
用
水
、
用
電
、
利
用
太
陽
能
及
風
能

.• 

發
展
綠
色
建

築
，
提
倡
資
源
再
生
，
強
化
維
生
系
統
。

@
建
造
機
能
完
善
之
優
質
生
活
環
境
、
提
供
必
要
公
共
設
施
與
服

務
、
規
劃
防
災
避
難
安
全
地
帶
。

@
發
展
具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產
業
。

ω
針
對
各
社
區
地
理
位
置
、
地
形
地
貌
、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、
產
業
發

展
型
態
、
建
物
毀
損
情
形
及
居
民
意
願
'
因
地
制
宜
採
個
別
建
物
重
建
或

都
市
更
新
、
鄉
村
區
更
新
、
農
村
(
原
住
民
)
忠
心
落
重
建
或
新
社
區
開
發 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6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等
方
式
進
行
重
建
。

ω
為
增
加
公
共
空
間
及
提
升
整
體
美
觀
，
由
內
政
部
訂
定
規
範
'
鼓

勵
基
地
合
併
規
劃
設
計
，
共
同
建
造
。

仙
為
求
個
別
建
築
物
安
全
與
美
觀
，
主
管
機
關
訂
定
規
範
或
獎
勵
措

施
，
如
提
供
標
準
圖
說
、
補
助
規
劃
費
或
建
造
費
，
簡
化
建
照
申
請
手

續
，
以
改
善
都
市
與
鄉
村
風
貌
。

ω
鼓
勵
民
間
興
建
示
範
住
宅
及
農
宅
。

附
利
用
農
地
釋
出
，
做
低
密
度
、
高
品
質
的
規
劃
。

的
如
涉
及
都
市
計
畫
變
更
，
為
簡
化
審
議
流
程
，
得
由
各
級
都
市
計

畫
委
員
會
聯
席
審
議
。

仙
成
立
各
級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，
其
組
成
參
考
都
市
計
畫
委
員

會
，
學
者
專
家
及
社
會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，
不
得
低
於
委
員
總
人
數
二
分
之

。

叫
民
間
積
極
參
與

.. 

重
建
工
作
中
，
民
間
企
業
、
專
家
學
者
及
居
民

在
各
個
階
段
均
得
積
極
參
與
規
劃
、
開
發
、
建
設
、
認
養
、
捐
贈
、
諮
詢

及
意
見
表
連
等
。

例
配
合
措
施

.. 

L
制
定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、
訂
定
災
害
防
救
法
、
農
村
社
區
土
地

重
劃
條
例
、
農
村
建
設
法
、
修
訂
電
業
法
、
水
利
法
、
平
均
地
權
條
例
、

文
化
資
產
保
存
法
。

立
強
化
防
、
救
災
體
系
。

1

祭
把
公
業
土
地
之
處
理
。

A
h地
籍
測
量
及
土
地
複
丈
問
題
處
理
。

三
、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執
行
情
形

村
各
部
會
依
據
重
建
綱
領
之
指
導
已
完
成
「
前
置
作
業
」
之
各
項
工

作

叫
一
般
災
後
公
共
設
施
復
建
工
程
除
學
校
工
程
外
，
其
餘
各
機
關
均

已
送
請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辦
理
預
算
分
配
事
宜
。
教
育
部
正
積
極
推
動
民
間

認
養
工
作
。

同
「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」
己
報
院
核
定
。
「
生
活
重
建
計
畫
」
包
括
學

校
教
學
及
學
生
輔
導
計
畫
、
社
會
救
助
及
福
利
服
務
計
畫
、
就
業
服
務
計

畫
、
醫
療
服
務
及
公
共
衛
生
計
畫
、
心
靈
重
建
計
畫
。
目
前
分
由
各
相
關

部
會
執
行
中
。

剛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已
陳
報
行
政
院
核
定
。
產
業
重
建
計
畫
包
括
農

業
、
工
業
、
商
業
、
觀
光
產
業
及
有
線
電
視
業
。
目
前
由
各
相
關
部
會
執

行
中
。因

社
區
重
建
計
畫
由
內
政
部
、
農
委
會
及
原
民
會
負
責
辦
理
。
農
委

會
所
擬
之
「
農
村
摩
落
重
建
計
畫
」
及
原
民
會
所
擬
之
「
原
住
民
緊
落
重

建
計
畫
」
均
經
本
會
委
員
會
議
討
論
通
過
，
呈
報
行
政
院
災
後
重
建
推
動

委
員
會
核
定
後
即
可
實
施
。
至
於
鄉
(
鎮
、
市
)
重
建
綱
要
計
畫
大
部
分

均
已
完
成
規
劃
'
正
送
請
各
級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審
議
中
。
農
村
緊
落
及

原
住
民
忠
心
落
重
建
計
畫
大
部
分
均
已
完
成
規
劃
工
作
，
將
提
報
各
級
重
建

推
動
委
員
會
審
議
。

的
完
成
「
九
一
二
震
災
重
建
暫
行
條
例
」
及
相
關
子
法
、

「
農
村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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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土
地
重
劃
條
例
」
、
「
災
害
防
救
法
」
已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、
文
化
資
產
法

修
正
條
文
已
完
成
立
法
程
序
。
財
政
部
為
建
立
完
整
的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機

制
，
已
積
極
蒐
集
團
外
地
震
保
險
制
度
之
相
關
資
料
，
將
研
究
如
何
建
立

國
內
地
震
保
險
運
作
機
制
。

四

、
災
後
重
建
對
社
區
發
展
的
敢
示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以
五
年
為
期
，
災
後
重
建
社
區
重
建
之
推
動
方
式
與

原
則
，
對
日
後
社
區
發
展
之
推
動
工
作
有
下
列
影
響.. 

付
由
下
而
上
的
規
劃
方
式

社
區
重
建
經
由
社
區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的
組
織
，
居
民
可
參
與
規

劃
，
使
規
劃
構
想
能
充
分
反
映
民
意
。
規
劃
構
想
經
核
定
後
即
為
社
區
重

建
之
依
據
。

。
民
間
參
與
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綱
領
中
已
將
民
間
參
與
的
做
法
予
以
落
實
。
各
級
政

府
得
視
需
要
成
立
民
間
諮
詢
圈
，
提
供
諮
詢
。
民
間
業
者
則
可
積
極
參
與

開
發
建
設
工
作
，
在
災
後
重
建
過
程
中
，
民
間
部
門
可
參
與
之
工
作
包
括

規
劃
、
審
議
或
開
發
等
。

同
專
家
學
者
的
諮
詢

專
家
學
者
在
災
後
重
建
中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十
分
重
要
。
一
方
面
他
們

是
社
區
重
建
規
劃
人
才
資
料
庫
中
一
員
，
協
助
災
區
辦
理
重
建
規
劃
;
另

一
方
面
他
們
也
擔
任
各
級
重
建
推
動
委
員
會
委
員
(
專
門
學
術
經
驗
及
熱

心
公
益
人
士
之
委
員
人
數
不
得
少
於
二
分
之
一
)
，
協
助
審
議
重
建
計
畫
。

另
外
他
們
亦
組
織
災
後
重
建
民
間
諮
詢
圈
，
提
供
重
建
諮
詢
服
務
。
專
家

學
者
積
極
介
入
重
建
工
作
是
災
後
重
建
工
作
的
一
大
特
色
，
也
建
立
了
專

家
學
者
參
與
社
會
建
設
的
典
範
。

剛
落
實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精
神

社
區
居
民
自
己
營
造
自
己
的
生
活
空
間
，
並
儘
量
就
地
取
材
，
建
設

社
區
，
並
塑
造
社
區
特
色
，
是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的
主
要
精
神
。
社
區
重
建

的
重
要
工
作
即
為
居
民
充
分
參
與
，
並
尊
重
地
方
特
色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將
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精
神
落
實
於
災
後
重
建
，
此
種
作
法
與
社
區
發
展
不
謀
而

A口
。

的
問
縮
短
重
建
計
畫
之
審
議
流
程

都
市
計
畫
審
議
程
序
之
冗
長
，
最
為
人
所
詬
病
，
為
適
應
重
建
工
作

之
迫
切
性
，
縮
短
審
議
流
程
，
得
採
聯
席
審
查
之
機
制
。
此
一
突
破
，
在

災
區
可
行
，
如
能
推
廣
至
其
他
地
區
，
則
將
提
高
都
市
計
畫
審
議
之
效

率
。

五
、
結
語

重
建
工
作
千
頭
萬
緒
，
需
要
政
府
與
民
間
同
心
協
力
緊
密
合
作
，
方

能
事
半
功
倍
。
為
使
重
建
計
畫
具
可
行
性
、
前
瞻
性
，
災
後
重
建
採
由
下

而
上
原
則
，
落
實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精
神
，
讓
居
民
充
分
參
與
，
並
透
過
專

家
學
者
的
諮
商
，
協
助
規
劃
或
審
議
重
建
計
畫
，
使
重
建
後
的
災
區
展
現

新
風
貌
。
此
種
過
程
可
充
分
應
用
於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使
臺
灣
未
來
之
社
區

發
展
成
果
更
豐
碩
'
更
有
助
於
社
區
品
質
之
提
升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前
行
政
院
經
建
會
主
任
委
員
)

期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-8一月六年九十八國氏華中




